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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 200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于 2004年 4月 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名，实到

9名，董事长顾雏军先生、副董事长胡晓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分别委托董事姜宝军先生、董事晏果如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受董事长顾雏军先生

委托，会议由董事姜宝军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03年度财务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0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3 年度实现净利润

-154,588,154.57元（因净利润为负数，故不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和

10%的公益金）。年初未分配利润 37,586,433.50 元，可供分配利润

-116,971,721.07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116,971,721.07元，支付普

通股股利 11,400,000.00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128,371,721.07元，本年

度不予分红派现，并将在以后年度净利润予以弥补。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0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四、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预案》 

1．原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内容为：“公司经营范围是：客车、特



种车、农用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及维修服务”，现修改为：

“公司经营范围是：客车、特种车、农用车、专用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开发、

制造、销售及维修服务”。 

2．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十条内容为：“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9000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13000 万股，社会公众持有 6000 万

股”，现修改为：“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公司发起人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公司 11,527.25万股国家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0.67%）。转让过户给了

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股份转让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9000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1472.75 万股，社会法人持有

11,527.25万股，社会公众持有 6000万股”。 

3．原公司章程第九十九条增加一项，作为该条第二项：“董事会不得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债务担保”。 

4．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内容为：“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

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

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现修改为：“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

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就公司对外

担保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对其他事项作出

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5．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八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六）在年

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执行主管部门监管规定情况

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八条第六项依

次改为第七项。 

五、审议通过《召开公司 200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1．会议时间：2004年 5月 21日上午 9:00。 

2．会议地点：公司销售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审议事项： 

3.1 审议公司 2003年年度报告。 

3.2 审议公司监事会 2003年度工作报告。 

3.3 审议公司 2003年度财务报告。 

3.4 审议公司 200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5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预案。 

3.6 审议公司董、监事薪酬制度预案(见 2004年 4月 13日上海证券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4、出席会议人员： 

4.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2截止 2004年 5月 1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可以不是

本公司股东； 

5、登记办法：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应持有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登记时间：2004年 5月 19-20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0—4：



30） 

会期半天，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联系办法： 

公司地址：扬州市扬子江中路 188号；邮  编：225009 

联系人：陈劲松 

电  话：0514-7882999-8120  传  真：0514-7852329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扬州亚星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03年度股东大会，并对全部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04年  月  日 

 

特此公告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四年四月十七日 


